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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引导职工和退休人员到社区就医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劳社医发〔2007〕52号

2007年04月06日 

 

各区县劳动保障局、卫生局，各定点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2006〕10号）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意见》（京发〔2006〕19号），进一步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引导职工和退休人员

到社区就医，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区县劳动保障部门和卫生部门要密切配合，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定点资格和项目变更的审核工作，要简化程

序、提高效率。区县劳动保障部门在接到新成立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出的定点资格申请后，要及时进行初审和材料上

报，市劳动保障局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进行审批并公布。 

区县劳动保障局在接到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出的机构名称或地址等项目变更申请后，要及时向市劳动保障局上报材

料，市劳动保障局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进行审批。 

    二、享受公费医疗的离退休人员，除按现有规定可在单位的合同医院和个人就近选择的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外，还

可在居住地就近再选择一家基本医疗保险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个人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 

    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个人选择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需要调整时，退休人员可及时通过单位到区县医

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手续，也可就近通过居住地街道（乡镇）的社会保障事务所办理变更手续。 

参加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离休干部个人选择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需要调整时，可及时通过单位到区县医疗保险经办机

构办理变更手续。 

    四、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在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规定的门诊医疗费

用，大额医疗互助资金报销比例由50%上调为60%，职工在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在医疗保险结算信

息系统完成调整前，先由职工留存，于次年1月20日至2月15日前单独申报。 

    五、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休人员在本人选择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当病情需要向建立对口支援双向

转诊关系的上级定点医疗机构或老年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见附件）转诊转院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直接办理相关手

续；职工和退休人员在对口支援双向转诊关系的上级定点医疗机构或老年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后，病情好转需转回定点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继续治疗时，上级定点医疗机构或老年病定点医疗机构也可直接办理转回的相关手续。 

    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休人员在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的治疗性家庭病床，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

报销规定的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统筹基金起付标准按普通住院标准的50%确定。职工和退休人员由家庭病床转往与

本单位建立双向转诊关系的上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或经上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病情好转需转回定点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继续连续治疗、且在出院后24小时内建立的家庭病床，医疗费用按连续住院并转院治疗处理。 

    七、市发改委《关于公布血清骨型碱性磷酸酶质量测定等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京发改〔2007〕243号）

新增的“慢性病干预治疗”（通过能量监测，对饮食运动进行量化干预管理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报

销范围，具体限制报销条件为：退休人员在经批准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参加慢性病干预治疗（限治疗慢性高血压、糖

尿病），且与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签订管理协议并完成连续三个月一疗程治疗的，按每人100元的标准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诊疗项目报销范围，每年限定报销一次。  

    八、在承担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医疗费用直接报销工作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休人员

参加慢性病费用控制管理，或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参加慢性病干预治疗，且与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签订管理协

  本站检索

本周热点关注

● 关于2010年度职称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

●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2009年下半年考试录

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  

● 《北京市人才市场中介服务许可证、职

业介绍许可证》2009年度年审通告  

● 北京市各级机关2009年下半年考试录用

公务员面试人员名单  

● 关于2009年下半年北京市各级机关招考

公务员调剂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面向社会公

开招考工勤人员公告  

● 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

公开招考工作人员的公告  

● 北京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关于面向社

会公开招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告  

● 关于开展北京市第二批有突出贡献的高

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工作的通告  

● 北京团市委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公开招考

工作人员的公告  



议的，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使用的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限定的乙类药品，取消个人先行负担的10%费

用。 

    九、为满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需要，《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社区用药目录》在征求专家

意见后进行适度调整，以满足职工和退休人员就近就医需要。 

    十、进一步规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行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做好门诊病人的就医登记，使用社区统一的处方

和有社区标识的收费凭证，社区卫生服务站出据的收费凭证要盖有标有本站名称的印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建立双向转

诊关系的上级定点医疗机构的化验单据、功能检查结果等检查数据要实行共享。 

    十一、本通知自2007年5月1日起执行。 

附件：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老年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医疗保险    社区卫生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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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老年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一、北京市老年病定点医疗机构：北京胸科医院 

    二、各区县老年病定点医疗机构 

    1、 东城区：北京市隆福医院 

    2、 西城区：北京市第二医院 

    3、 崇文区：北京市崇文区第一人民医院 

    4、 宣武区：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医院 

    5、 朝阳区：北京市朝阳区和平医院 

    6、 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医院 

    7、 丰台区：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医院 

    8、 石景山区：北京市石景山区五里坨医院 

    9、 门头沟区：北京市门头沟区中医医院 

    10、通州区：北京市通州区老年病医院 

    11、房山区：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12、昌平区：北京市昌平区南口医院 

    13、平谷区：北京市平谷区中医医院 

    14、怀柔区：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卫生院 

    15、密云县：密云县中医医院 

    16、延庆县：北京市延庆县中医医院 

 

【关闭窗口】

网站声明 | 关于我们 | 网站地图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版权所有© 建设单位: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E-MAIL:webmaster@bjld.gov.cn ICP备案序号:京ICP备05056884号


